
福田区教育系统公开招聘专业技术岗位工作人员资格初审材料清单
报考者应提供材料原件供审查人员验证，并提供复印件供资格初审单位留存。
1.报名表（收原件，考生本人须在报名表左下方签字）； 

2.准考证（收复印件一份）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.身份证或户籍本（验原件，收复印件，深圳户籍人员需提交本人户籍本）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.学历学位证（验原件，收复印件）；
5. 两年教学工作经历证明（收原件，证明内容须含两年任教课程安排，并加盖原单位公章）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备注：两年教学工作期间的社会保险缴纳记录、工作合同、工资单、人事部门开具的在岗证明在资格初审时可暂不提供，但必须书面保证，最迟在办理聘用备案手续时提供，否则取消聘用资格。  
6.教师资格证（验原件，收复印件）；
7.专业技术资格证书（验原件，收复印件，岗位有要求的才需提供）； 
8.计划生育情况调查表（该表在资格初审时如来不及提供的可暂不提供，但必须书面保证未违反计划生育政策，最迟应在办理聘用备案手续时提供该表，否则取消聘用资格）；
9. 结婚证、夫妻双方身份证、深圳户籍人员户籍本（验原件，收复印件，夫妻分居市外一方按本市户籍人员报考的才需提供） 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10.岗位条件要求的其他详细证明材料。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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